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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丝绸之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
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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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灵，锡伯族，1956年生，新疆察布查尔人。
1982年新疆大学历史系毕业。
新疆人民出版社编审。
长期从事锡伯族历史、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锡伯族史》、《锡伯族历史与文化》、《锡伯族习俗
志》、《锡伯族民族社会与民间信仰》、《伊犁历史与文化》等20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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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学研究(总序一)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总序二)绪论第一章 汉朝伊犁
第一节 塞人与古国乌孙第二节 汉朝和亲与乌孙的兴衰第一章魏晋南北朝唐伊犁第一节 悦般柔然瓜分
乌孙故地第二节 铁勒西迁第三节 西部高车的兴亡第四节 突厥汗国与西突厥汗国第五节 从瑶池都督府
到潆池都护府第三章 西辽蒙元明伊犁第一节 从辽朝遥领伊犁到西辽帝国第二节 蒙古国与元朝西北藩
王封地第三节 从别失八里到亦力把里第四章 清代伊犁(上)第一节 瓦剌与准噶尔蒙古第二节 清朝统一
伊犁第三节 锡伯营八旗第四节 索伦营八旗第五节 察哈尔营八旗第六节 厄鲁特营八旗第七节 满营与新
满营第八节 沙俄侵占伊犁第五章 清代伊犁(下)第一节 清代伊犁兵屯第二节 清代伊犁民屯第三节 清代
伊犁回屯第四节 清代伊犁犯屯第五节 清代伊犁旗屯第六章 民国伊犁第一节 清末伊犁形势与辛亥革命
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与三区革命第三节 白俄军逃入伊犁事件第七章 伊犁民族文化第一节 早期游牧文化
第二节 突厥与蒙古文化第三节 哈萨克文化第四节 屯垦文化第八章 伊犁宗教文化第一节 原始宗教文化
第二节 古代宗教文化第三节 伊斯兰教文化第四节 近代宗教文化第九章 伊犁历代文学艺术第一节 草原
文学第二节 屯垦文学第三节 草原艺术第四节 屯垦艺术第十一章 伊犁历代人物第一节 汉代人物第二节 
唐代人物第三节 明清人物第四节 民国人物参考文献图版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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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是由本氏族成员组成的阿吾勒。
这种阿吾勒近亲比较少，血缘关系较远，但均属同一氏族的成员。
三是由外氏族、外氏族成员组成的阿吾勒。
在这样的阿吾勒中，一些成员与阿吾勒巴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不过是一种游牧经济共同体。
这三种阿吾勒中以第二类最多，第一类较少，而第三类最少。
阿吾勒作为畜牧业生产的经济共同体，在迁徙、放牧、接羔、剪毛、割草、挤奶、擀毡以及酿制酸奶
、酥油等生产生活中也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表征，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称为阿吾勒文化现象。
阿吾勒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习惯法成了规范阿吾勒内每个氏族、家庭和个人道德、行为的民间制度文化系统习惯法是约定俗
成的，并不具备法律文本的意义，但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和舆论压力面前，人人都必须遵守。
清代哈萨克族中的父系家长制、财产继承制度、婚姻丧葬制度等都是每个氏族内部共同的公约式的习
惯和制度文化。
所谓父系家长制是以家族中以男性长者享有最高权力的封建男权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在哈萨克社会中
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如财产继承制度、婚姻制度均受它制约。
在哈萨克族阿吾勒之上有若干阿吾勒组成的“阿塔”（祖父、祖宗之意），阿塔头目称为“阿克萨卡
尔”，意为“元老”，负责处理阿塔内部事务，调解阿吾勒之间关系。
因同一阿塔内的阿吾勒均有较亲的血缘关系，他同由长者担任的阿吾勒巴斯一样，构成了父系社会的
父权制。
阿吾勒内的每个家庭并不是独立的社会单位，所有家庭都依附于阿吾勒，因此阿吾勒巴斯有至高无上
的权力，也成了最基本的父权制社会的代表。
在父系家长制家庭，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儿女服从父亲，丈夫为一家之长，有权威地位，而且只有儿
子可以继承父辈的财产，女儿则没有这个权利。
还有一种“幼子继承”，即父母的最后部分遗产由最小的儿子继承。
在父系制封建宗法社会，妻子也成了其丈夫氏族继承的财产。
如果丈夫死了，丈夫的兄弟便可娶她为妻，若没有兄弟，她必须嫁给死者近血缘兄弟。
丈夫死后妻子也没有财产继承权，有儿子的由其子继承，无子由其兄弟继承，若无兄弟，则由本家族
男性继承，若家族无人继承，则由本氏族男性成员分有。
除父系家长制外，还有些制度，如婚姻制度、丧葬制度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
哈萨克族民间习惯法规定，同一氏族内不得通婚。
如通婚也必须超出七代（即比喻七条河相隔）。
他们认为，七代以内都是兄弟。
在封建宗法社会中，还规定黑白骨头间（即贵族与平民间）不能通婚，讲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相等
，一般是地位低者不向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求婚。
哈萨克族婚姻制度是终身制，结婚之后一般不允许离婚。
清代哈萨克族由于已信仰伊斯兰教，丧葬制度也有了伊斯兰文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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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丝绸之路:伊犁研究》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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